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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3）苏 0583 破 143 号之二

申请人：昆山市艾拉拉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 8月 28日, 昆山市艾拉拉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

司管理人以其制作的《昆山市艾拉拉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为由，

请求本院裁定认可。

本院查明：管理人于 2023 年 6 月 26 日将拟定的《昆山

市艾拉拉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昆

山市艾拉拉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审议

表决。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共 49 家，其所代表

的债权金额为 374566.4 元，占债权总额的比例为 68.31%，

管理人共计发放表决票 49 张，收回表决票 43 张，有 43 票

同意《昆山市艾拉拉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同意票占出席债权人会议的债权人比例 87.75%，占有

表决权债权额的 88.08%，表决结果为通过。管理人于 2023

年 7 月 13 日在全国破产案件重整网及管理人网站对表决结

果进行公示，异议期为 15 天，异议期满，无债权人或债务

人提出异议。

本院认为：针对管理人制作的《昆山市艾拉拉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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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

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

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

裁定如下：

认可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的《昆山市艾拉拉教育培训

中心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员 苏军伟

二Ｏ二三年十月十一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张 磊

附：《昆山市艾拉拉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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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艾拉拉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2023 年 4 月 27 日，昆山市人民法院作出（2023）苏 0583 破申 140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昆山市艾拉拉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拉拉公司”）的破

产清算申请，并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作出（2023）苏 0583 破 143 号决定书，指定江

苏圣益律师事务所为艾拉拉公司的管理人。

管理人在接受指定后，在法院的监督指导下勤勉尽职地履行了管理人职责，管

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十三条、第一百十四条、第一百十

五条的规定，拟定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如下：

一、分配原则

本次分配遵循公平、公正、有序的原则，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

进行分配。

二、分配方式

本方案采用以货币形式分配的方式。管理人提存的分配资金以及此后管理人追

回或发现的破产财产，根据本方案规定追加分配。

三、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情况

截止 2023 年 6 月 26 日，经管理人审核并确认的债权金额为 548362.24 元，其

中职工债权为 173795.84 元，普通债权为 374566.40 元。

最终参与本次分配的债权人及债权金额以昆山市人民法院作出的确认债权裁定

为准。

因部分债权人的债权艾拉拉公司与股东昆山溢珂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连带

责任，所以部分债权人即向艾拉拉公司申报了债权，又向昆山溢珂欣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申报了债权，管理人在最终确认债权人参与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金额时，将扣

除债权人已从昆山溢珂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受偿部分。

四、破产财产总额

1、艾拉拉公司银行帐户余额 803.6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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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艾拉拉公司名下破产财产为艾拉拉公司名下注册号为 40639712 注册商

标 1个，作价 2500 元（最终金额以拍卖成交的金额为准）；

3、艾拉拉公司对其股东昆山溢珂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享有的 50 万普通债权，

如后期分配或追收到财产，则列入艾拉拉公司破产财产，按本分配方案进行分配。

五、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

（一）破产费用：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

请后发生的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管理人执

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为破产费用，《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

规定因管理人或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

等为共益债务。

1、本案已产生的破产费用 1280 元，具体如下：

（1）刻章费用 180 元；（2）办公费用(邮寄费)640 元；（3）开户费用 100 元；

（4）交通费用 200 元；（5）公告费用 160 元。

2、预计后期需要支付的破产费用有：邮寄费、诉讼费及律师代理费（每件

1000 元，有回收款时收取）、破产案件受理费、管理人办理公司工商、税务注

销等费用。

3、管理人报酬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 2条，

人民法院应根据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在以下比例限制范围内分段确定

管理人报酬： （一）不超过一百万元（含本数，下同）的，按 12%确定；

（二）超过一百万元至五百万元的部分，按 10%确定；

（三）超过五百万元至一千万元的部分，按 8%确定；

（四）超过一千万元至五千万元的部分，按 6%确定；

（五）超过五千万元至一亿元的部分，按 3%确定；

（六）超过一亿元至五亿元的部分，按 1%确定；

管理人对担保权人收取的报酬，由管理人与担保权人协商确定，不能协商一致

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 13 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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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处理。

确认收取管理人报酬时间为破产财产最后分配之前一次性收取。

（二）共益债务。本案暂无共益债务。

六、破产财产分配的顺序、比例和金额

（一）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分配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破产案

件的诉讼费用；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

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为破产费用，《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因管理

人或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等为共

益债务。各项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依《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由

破产财产随时清偿。

（二）破产债权的分配

扣除破产费用和公益债务后，依《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顺

序清偿:

1、第一顺序：职工债权

2、第二顺序：税务债权

3、第三顺序：普通债权

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债权的，按照比例分配。

如存在待定债权，将预留分配资金。

七、破产财产分配实施办法

（一）分配方式以货币形式进行分配，由管理人根据各债权人提供的银行

帐号（提供的银行帐号必须是债权人名下自有帐号），实施转账支付，如果债权

人帐户信息有变动的，应在受领分配前向管理人提交新的帐户信息。

（二）分配步骤

1、召开债权人会议对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表决通过，并由管理人申请法院裁

定认可。如果第一次表决未获通过的，由管理人再次组织第二次表决，经第二

次表决仍未通过的，由人民法院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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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法院裁定认可后，由管理人执行，管理人按《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制作《破产财产分配实施方案》报昆山市人民法院同意后，

即可进行分配。

（三）分配提存处置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

额，管理人应当提存。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

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管理人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在上述期

限内不提供或提供错误的账户信息，导致无法收到管理人分配额的均视为不受

领，不受领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

（四）后续收回财产的分配问题

管理人在本方案表决通过后如追收回或发现新的可供分配财产的，管理人

将在扣除相关破产费用后按照本方案确定的分配规则进行补充分配，不再召开

债权人会议进行表决。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二年

内，如发现应当追回的财产或可供分配的其他财产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

院按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追加分配；如财产数量不足以支付分配费用的，

不再进行追加分配，由人民法院将其上交国库或破产基金。

昆山市艾拉拉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